
製表日期：111年03月04日表31-3-0(108年度)綜稅主要所得占所得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戶數百分比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主要所得占百分之
五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

各類所得
主要所得不在
百分之五十以
上之戶數其他所得

分位別

第1分位 8.590.072.040.0116.980.500.432.0313.0047.495.5591.41 3.32

第2分位 3.040.040.440.017.600.020.242.204.1277.123.1796.96 2.00

第3分位 2.690.020.400.016.150.010.131.973.1281.262.4497.31 1.78

第4分位 3.010.020.400.026.480.010.101.902.3381.382.2896.99 2.07

第5分位 3.450.010.490.088.570.010.131.870.7679.821.8496.55 2.97

合    計 4.160.030.750.039.150.110.212.004.6773.413.0595.84 2.43

一、說明：本表為每戶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，並按主要所得歸類之統計表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